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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道德进化论与道德转型问题  

高力克 

内容提要 哈耶克认为，古往今来人类的道德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小社群道德和大社会道德。与目的优先的、特殊主义

的传统小社群道德不同，市场秩序的道德是一种规则优先的、普遍主义的大社会道德，它主要由一些抽象性、否定性、

互惠性的行为规则所组成。哈氏的道德进化论揭示了市场秩序的道德原理和人类道德演化的趋势，它对于中国道德转型

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friedrich hayek, human morality approximatel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sma

ll groups morality and huge society morality. differing greatly from the first type, which is of end-prio

r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morality of market order, a kind of the second type, is of rule-priority and 

universalism, and it mainly consists of some abstract, negative and mutual rules of conduct. his moral ev

olutionism reveals the moral principle of market order and the trend of human morality's evolu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and revelatory meaning in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mor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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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扩展秩序"是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哈氏在其生前最后出版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于阐述

其社会进化理论时，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的概念，以此代替他此

前曾长期使用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概念。这是哈氏用于概括自由市场秩序的的独特概念。"人类合作的扩

展秩序"概念具有三层含义：(1)它是一种自发演化而非人为设计的社会秩序；(2)它是一种建基于竞争和普遍交往关系的

人类合作秩序；(3)它是一种由简单的小群体而复杂的大社会不断进化的扩展秩序。 

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进化，类似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因而进化论与生物学、

经济学、伦理学密切相关。扩展秩序的演进，是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利用习惯的传播过程得以扩散而产生的。一切新开化

的群体，都具有一种通过学习某些传统而获得文明的能力。文明和文化的传递，不可能受遗传决定，而是人类通过传统

而学会的。[1]现代文明的演进，源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



而是一个自发的进化选择过程的产物。一些人类群体无意之间遵循了某些传统，导致他们共同扩大了其利用一切有价值

的信息的机会，从而使其获得了人口和财富的增长。[2]"扩展秩序"是人类群体在进化选择中自发形成的，它经历了由小

群体(家庭、部落)而大社会(城市、国家、世界)的不断扩展。在古希腊城邦，人类秩序是传令官声音所及范围内的小群

体。而现代社会已发展为广土众民、具有复杂交往系统的巨型社会。 

扩展秩序产生于交换过程。交换系统是一个未经设计而从人类互动关系中产生的结构。哈耶克强调，按照现代经济学的

解释，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产生于一个超出人类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选择的变异过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揭示了

处于人们的知识以外而使人类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在市场秩序中，人们不自觉地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而行

事。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交换服务，他们既不了解自己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其所获得物品的来源。这些交换活

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人们处于一个巨大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制度及传统架构之中，他们通过服从某些自生自

发的行为规则，而适应了这个架构。[3]在这种扩展秩序的抽象规则架构内，财产分立而利益殊异的人们通过竞争而达成

合作。 

在扩展秩序中，人们各种努力的相互协调，依靠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种包含所有进化

过程的方法，它使人类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作出反应。人们通过进一步的竞争，逐渐提高了效率。为了使竞争造成有利

的结果，要求参与者共同遵守统一的规则。惟有这种抽象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5] 

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市场秩序的动态式诠释。它揭示了人类由休戚与共的小社群而演变为具有复

杂交往关系的巨型社会的进化过程，以及人类通过竞争而达成合作的规则整合的市场秩序。哈氏所谓以抽象规则代替共

同目的的"扩展秩序"，在黑格尔那里即"市民社会"。黑氏关于市民社会之个体的"特殊性的目的"与社会活动的"普遍性的

形式"两大辩证原则[6]，深刻概括了以抽象的普遍规则整合多元的特殊利益的市场秩序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进而将市场

社会这种建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且将现代化归结为从"人的依

赖关系"到"人的独立性"的变迁过程。[7]而梅因则将此社会进化过程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8]上述命题所揭

示的，正是人类从古代小社群到现代大社会演变的进化过程。哈耶克将此社会变迁归结为"扩展秩序"演进的过程。 

扩展秩序的演进过程，表现为人类的合作范围由小社群而大社会的扩展，合作机制从共同目的的合作到普遍规则下的竞

争的转变，信息机制从面对面传播到通过价格机制收集分散知识的变迁。人类借助本能与理性之间的能力，来克服并超

越本能的局限，在选择进化中形成了扩展秩序。  

二、从小社群道德到大社会道德 

哈耶克的道德哲学是其结构宏伟的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哈氏虽然没有写过伦理学专著，但道德问题在其《法律、

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等重要著作中，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主题。哈氏的道德进化理论对市场与道德的

关系以及古今道德转型问题，作了深刻而独到的理论阐释。 

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是围绕"扩展秩序"或"自发秩序"概念而建构的。他认为，人类的道德起源于进化。道德既非出自本

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能够使人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而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道

德传统是和人类的理性同时发展的。[9]古往今来，人类的道德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小社群道德和大社会道德。小群体

道德源于远古时代就已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本能，它适用于流动的小部落或群体的生活，人类及其前辈就是在这些群体

中演化了数十万年，形成了人类基本的生物学构造。这些由遗传而得以继承的本能，主导着一个狭小社群内的合作，这

种合作仅限于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同胞之间的交往。这些原始人受眼前的共同目标支配，对他们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有着

相似的感受。在这些小群体中，主要由共同的目标和感受支配着其成员的活动。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对这些协

作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本能适用于本团体的成员，却不适用于外人。因而对这些小团体中的成员来说，孤立的

个人完全不可能生存。霍布斯所谓原始人的个人主义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纯属无稽之谈。野蛮人并不是孤

立的人，他的本能毋宁是集体主义的。[10]哈氏所揭示的古代小社群"休戚与共"的集体主义特性，近于马克思关于前工

业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理论。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广土众民、普遍交往的巨型市场社会。这种迥异于小社群的大社会的道德，建立



在抽象的普遍规则的基础之上。市场秩序作为扩展秩序漫长进化的现代产物，其规模宏大和结构复杂的新秩序的形成，

基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有关财产分立、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

则。这些规则不是通过本能，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这些社会规则的主要内容，则是一些调整个人行

为"不得如何"的禁令。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禁止其按本能行事的规则，逐渐由狭小的部落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社

会，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而建立了文明。这些规则构成了另一种与小社群的"自然道德"完全不同的大社会的

新道德。[11] 

哈耶克强调，抽象规则在大多数特定事实不为人所知的现代世界里具有行动指南的意义。在大社会中，人数众多的社会

成员所达成共识的东西必定是一般而抽象的。只有在小规模的、彼此相识的"熟人社会"(face-to-face-society)里，社

会成员所共同知道和理解的东西才主要是某些特定的事物。社会规模越大，其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知识也就越可能是相关

事物或行为的抽象特征。而且，大社会成员思维的共同要素也是抽象的，因而指导大社会成员的行动的，只能是对社会

中抽象规则的遵奉。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同一文明的成员并且和睦相处，是因为他们在追求各自目的的过程中，其金钱

驱动力受到社会的抽象规则的指导和约束。在多元的大社会中，人们特定的、具体的、个别的行动，是由社会的、一般

的、抽象的规则来指导的。个人间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协调并被融入一个共同且持久的社会模式之中，原因在于他们是

根据同样的抽象规则而行动的。[12]在市场秩序这一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换系统中，人类合作超越个人知识界限的必要条

件之一，就是这种追求的范围越来越不受共同目标的支配，而受抽象行为规则的支配。遵守这些规则，使人们越来越服

务于陌生人的需求，同时陌生人也满足了他们的需求。[13]大社会的这种特定目的与抽象规则的张力结构，体现了黑格

尔所谓市民社会之个体的"特殊性目的"与交往的"普遍性形式"两大辩证原则。 

现代公民社会的道德规则具有否定性的特征。哈耶克强调，在大社会中，正当行为规则和检验其正义与否的标准都是否

定性的。随着从目的相关(end-connected)的部族社会向规则相关(rule-connected)的开放社会的演化，这些规则必然会

逐渐摆脱其对具体目的的依附，并且在达致这一标准以后渐渐变成抽象的和否定性的规则。[14]几乎所有正当行为规则

都是否定性的，它们通常不向任何个人施加小社群式的肯定性的义务。正当行为规则之所以必须成为否定性的规则，是

由于规则不断扩展其适用范围，而超越了那种能够共享甚或能够意识到共同目的的生活共同体。[15]哈氏的规则虽然包

括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但抽象性和否定性无疑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道德规则的主要特征。这种否定性的道德规则，亦

即规范人的行为的基本道德或底线道德。 

在哈耶克看来，互惠性或自他两利是大社会道德的又一基本特征。大社会是一种不存在单一共同的特定目的的多元社

会。这也正是大社会的优势所在。大社会的兴起，源于一项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现，即人们无须就其各自追

求的特定目的达成共识，而只须通过抽象行为规则的约束，就有可能和睦相处而且互惠互利。这种和平的合作秩序是由

市场交换方式所奠定的。这种非人格化的交换方式使每一个人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去做有助于其他人实现其目的的事情，

尽管人们彼此并不知道或赞同他人的目的。此即大社会的力量源泉之所在。正是商品交换方式的引入，才使得不同的个

人有可能在无须就终极目的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达致互惠互利。作为偶合秩序的市场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对各种不同的

知识和不同的目的进行协调。市场秩序优于任何人为建构的组织之处在于，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无论其利己或

利他，都会有助于许多其他人的目的，尽管大家互不相识。这种抽象秩序本身虽然没有任何具体目的，但却会拓展所有

人实现其各自目的的前景，并且把追求不同目的的个人和群体整合进一个和平秩序之中。[16]市场交换系统的这种互惠

性，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利他主义。如果说一切道德都具有某些利他主义的特征，那么，大社会的结果(规则)的利他主义

不同于小社群的目的(本能)的利他主义。一切道德体系都倡导向别人行善和利他主义行为。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

点。在市场的道德规则下，利他行为不是出于愿望，而是由于结果。扩展秩序以一种单凭良好愿望无法达到的方式，弥

补了个人的无知，并使人们的努力产生了利他主义的结果。在市场秩序中，人的利他行为并非由于其服务于他人需要的

目标或愿望，而是由于他遵守了抽象的交易规则。这是一种新的现代的利他主义，它完全不同于出自本能的利他主义。

在市场秩序中，不再是目标，而是规则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善恶。[17] 

哈耶克进而指出，随着扩展秩序的演进，现代社会分裂成两种生存状态的人类。第一种人的态度和情感所适应的是远古

以来的小社群的行为，人们在这些小社群中相互认识，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并追求着共同的生活目标。第二种生活于

扩展秩序之中的人们，不再主要服务于熟悉的同伴或追求共同的目标，而是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道德体系和传统，它



们导致了人口的成倍增长。这些人以和平竞争的方式，在和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们的合作中，追求着自己所选择的成

千上万个不同的目标。[18]就道德的起源而言，道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小社群的内在道德，即人类本能的道德，如休

戚与共、利他主义、集体决策，等等；二是扩展秩序的演化道德，如节俭、分立的财产、诚信、契约等等。这种道德处

于本能和理性之间，它是扩展秩序赖以成立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在阐扬扩展秩序道德的同时，并没有否弃那些社群的德性传统。在他看来，我们生

活在既合作又冲突的两个道德世界中。文化的进化为人类带来了分化、个体化、财富的增长和巨大的扩张，同时人类并

没有摆脱从小社群那儿承袭的遗产。而且有些延续下来的本能是有利的。组成扩展秩序结构的，不但有个体，还有许多

相互重叠的次级秩序。在这些秩序中，古老的本能反应如休戚与共、利他主义，在促成自愿合作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

用。现代人的困难在于，我们生活于两种秩序和两种道德之中，为了能够遵守不同的规则，我们必须不断调整我们的生

活、思想和感情。如果我们遵循本能情感而把微观组织中的规则用于宏观组织，就会毁了文明秩序。反之，如果我们把

扩展秩序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我们也会使它陷入四分五裂。因而，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

活。[19] 

在哈耶克的人类道德进化图景中，市场秩序的道德迥异于前工业世界的目的优先的、特殊主义的小社群道德，它是一种

规则优先的、普遍主义的大社会道德。这种规则伦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抽象性，它以非人格的普遍性的抽象行为规则

代替了特定而具体的共同目的；二是否定性，它以对一切人禁止和要求的否定性规则代替了对小社群的肯定性义务；三

是互惠性，它以基于市场交换方式的互惠互利的利他主义代替了小社群的本能的利他主义。这种与小社群的"目的整

合"型道德相对立的大社会的"规则整合"型道德，构成了公民社会之道德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三、哈耶克道德进化论的意义 

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不仅承袭了洛克、斯密、休谟等英伦古典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且吸收了

康德以降德国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遗产。其中，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社会理论，对哈氏"扩展秩序"理论影响尤

巨。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概括了人类社会结合的两种类型："共同体"(community)与"社会"(societ

y)。"共同体"即"社群"，二者为community的不同译名。滕氏认为，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就是共同体生

活。而社会则是公众性的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伙伴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而人们走进社会

则如同进入异国他乡。共同体是古老的，它是有机的生命。社会则是新兴的，它是机械的形态。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

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

工制品。[20]质言之，共同体是同质性秩序，社会则是异质性秩序。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家庭式的血缘共同体、村落

式的地缘共同体和团体式的精神共同体。与共同体不同，以交往和商业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或"交换社会"，则是一个各

自追求私人利益的"普遍的竞争"的社会，它通过规则惯例和契约的约束，而使商人、商店、企业和公司彼此共处。社会

的演进是从家族经济向商业经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21] 

滕尼斯的社会类型理论深受马克思和亨利.梅因等人的影响。他的"社会"概念，以马克思所谓"市民社会"为其基本特征。

而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二分法，则和梅因的"身份"与"契约"二分法异曲同工。哈耶克的"小社群"与"大社会"二分法，

显然源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二分法。只是哈氏的"社会"概念具有更鲜明的进化论倾向。 

哈耶克的规则伦理学代表了自由主义道德哲学的主流，它表征着现代社会道德的形式化趋向。罗尔斯把道德进化分成三

个阶段：它经历了由"权威的道德"而"社团的道德"、复至"原则的道德"的演进，这三种道德分别以依恋感、信任和正义

感为其心理基础。[22]显然，罗氏关于道德进化的非人格化、普遍化和形式化趋向，与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不无相似之

处。家族式"权威的道德"和地方性"社团的道德"，都属于血缘团体和非血缘团体的小社群道德；而抽象的"原则的道

德"(正义)则属于普遍的大社会道德。这一道德变迁过程，表征着人类道德由特殊主义而普遍主义的演进趋势。 

哈贝马斯亦将普遍主义的规则伦理归为道德的进步。他认为，人类道德由传统而现代的演变，是道德从习俗性阶段到后

习俗阶段的转换，也即从特殊的地方性共同体道德到普遍主义道德的转型。摆脱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地方习俗性道德的

支配而发展现代的普遍主义道德，对人类具有解放的意义。[23] 



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是其阐释"扩展秩序"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讨论道德问题时，始终不离经济学、法学、社

会学和历史学综合的宏观视界。这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视界融合的宏观研究，使哈氏得以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社会道德

现代性的规则优先的本质特征，以及人类道德由共同目的型的小社群道德向抽象规则型的大社会道德转型的基本趋向。

这种以抽象性、否定性和互惠性的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大社会道德，与市场秩序和法律规则密不可分，它表征着契约

社会的道德特征。市场秩序是一种高度非人格化的复杂的交换系统，参与交易者互不相识，目的各异，它需要严格的规

则系统来规约交易行为。在这种分化的异质性的巨型"陌生人社会"中，抽象而普遍的行为规则成为社会整合的新纽带。

哈氏所谓"规则相关"的大社会道德，如诚信、自律、契约、公正、交换、竞争、互尊等等，亦即现代市场社会和法治社

会的公民道德。哈氏用以分析道德进化的"小社群/大社会"范式，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历

史学内涵，理论逻辑恢宏而雄辩。 

另一方面，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亦难免其理论局限性。如同任何理想型理论范式一样，"小群体道德"与"大社会道德"二

分法亦不免简单化倾向，它难以解释两种道德的通约性和连续性，以及古代英雄社会、神权社会的道德传统中的普遍性

元素，从而使其道德进化论具有否认实质性的普遍德性的倾向。哈氏所揭示的扩展秩序的规则伦理更多带有经济伦理、

法伦理(律法之德)的色彩，从而表征着市场秩序的契约社会的本质。但哈氏道德理论的深刻性和局限性也在于此。哈耶

克的道德理论代表了自由主义道德哲学的非目的论、非实质性倾向。自由主义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规则优先

取代目的优先、以正当优先取代善优先。在哈氏规则伦理学的形式化道德世界中，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取代了目的论和

实质性的德性，古典德性遗产由此而边缘化。这也是自由主义道德哲学备受麦金太尔等社群主义者非议之处。 

麦金太尔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焦点，在于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的对立。在麦氏看来，亚氏的美德伦理传

统，是一个由三要素构成的道德体系：未经教化的人性，自觉其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以及能使前者向后者转化的道德

戒律。在这种美德伦理传统中，德性和规则是统一的，道德规则是由自然之人向德性之人转化的手段。理论与实践合一

的伦理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使人从现时状态向真实目的转化。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伦理学的失败，在于其摒弃了亚

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传统，而代之以一种非目的论的、无人格基础的、仅以道德禁令为中心的规则伦理。[24]麦氏回应

现代性道德困境的方案，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传统的"道德社群主义"。勿庸置疑，麦氏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性道德

困境的批判是深刻的，但他复古取向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却并不高明。反讽的是，麦氏也承认英雄社会德性的践行需要

一种特定的人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相配合。他设问：如果说英雄社会德性的践行需要一种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现在

已经不可挽回地丧失了，那么，这些英雄所具有的什么德性与我们有关呢？[25]其实，这一问题正是麦氏新亚里士多德

主义的道德复古方案的困境所在。 

四、"大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道德转型问题 

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揭示了市场秩序的道德原理和人类道德演化的趋势。它对于中国道德转型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意

义。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小社群"到"大社会"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之中，亦即马克思所谓由"人的依赖关系"走向"人的独立

性"、由"狭隘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之中。中国道德亦处于由小社群道德而大社会道德的转型过程之中。 

儒家伦理是一种建基于宗法社会的农业文明的道德传统，它以家族伦理为轴心而建构其"三纲五伦"的伦理系统，并且以

宗法共同体、村落共同体为其社会基础。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在道德领域表现为农业社群与工业社会的伦理冲

突。这是近代中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中心主题。严复已揭示了中西伦理"以孝治天下"和"以公治天下"之别。[26]梁启超认

为，中国伦理的阙失，在于重家族伦理而轻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重私德而轻公德。儒家"五伦"的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朋友，以家族伦理为中心，而缺乏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27]中国社会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中

国有族民而无市民，有族自治、乡自治而无西方之市自治。[28] 陈独秀强调，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家族本

位"与"个人本位"、"感情本位"与"法治本位"的对立。[29]梁漱溟指出，中西文化以"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家族生

活"与"团体生活"为特色。中国人之缺乏公德，表现为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制精神的短缺。其原因在于中

国人偏重家族生活，而缺乏西方式的集团生活的传统。[30]古典中国这种家族本位、片面义务、私德优先的道德传统，

无疑属于农业文明的"小社群道德"，它与商业文明的"大社会道德"格格不入。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具有"大而公"的外表，却并不属于开放的"大社会"。构成计划秩序的基础的单位制度，仍

是一种拟家族化的封闭的小社群。单位制度的基本特性，是功能合一性、资源不可流动性和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非契约

关系(路风)。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共同职业为特征的小型社群，是一个融生产组织、福利组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于一体的功能泛化的复合性组织。单位全部负担职工的生老病死和一切福利，这种全面保护的代价是单位成员对单位的

全面依赖，一个人离开单位或失去单位身份，也就失去了一切生活保障。[31]单位实际上是一个以共同职业生活为基础

的福利社群和伦理社群。它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集体福利的共同生活是单位成员的社群归属感的基

础。这种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单位道德，仍是一种目的整合型的小社群道德，其主要内容，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大

公无私、奉献、忠诚、互助、友爱。这是一种义务本位的共同体道德。这种单位制度也难以避免一切小社群伦理的缺

失，如人格依附、身份等级、裙带关系、权利缺位等等。这些伦理缺失严重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转型中国的伦理困境在于，当我们告别共同体而获得自由时，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充满竞争、风险而没有安全感的陌生世

界。对于现代人来说，共同体的温馨家园和社会的自由世界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诚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

man)所言，"无论你选择什么，你将有所获得也会有所失去。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

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32]因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安全与自由、共同体与社会之间保持平衡。  

在道德转型过程中，新旧道德的冲突还表现为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伦理错位：例如，在信任缺失的社会环境中家族企业

依靠家族关系和家族伦理来管理企业；把市场交易法则运用于亲人、朋友、同学、同乡等亲密小社群的"杀熟"行为(传

销)；社会流动所导致的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分裂；等等。这种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伦理错位，是转型社会道德

失范的深刻表征。因而，学会像哈耶克所告诫的那样在两个道德世界中生活，对转型中国的伦理生活尤具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由单位、村落式的小社群转变为市场秩序的大社会，亦即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演进，它伴随

着从"单位人"、"村落人"到"社会人"的人格转换。转型社会中国道德的危机，实为传统的小社群道德的衰落和新旧道德

的冲突。转型社会是一个旧道德式微和新道德生长的过渡时期，熟人社会的小社群道德随着市场秩序的成长而日趋边缘

化。新旧道德转换中青黄不接的道德失范，表现为诚信危机、公德匮缺、以及内外有别的双重道德。建构规则整合型的

公民社会道德，成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时代课题。 

公民社会的道德是一种具有平等权利的交互主体的行为规则，如诚信、正直、守法、自由、平等、公正、契约、独立、

自律、互尊，等等。中国道德转型的趋向，是从"忠孝为本"的小社群道德转变为"诚信为本"的大社会道德。"诚信"的意

义，在于它是市场秩序和公民社会赖以成立的基本行为规则。现代"诚信"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式的家族忠诚

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普遍性的契约伦理。没有"诚信"，就没有现代文明秩序。 

当代中国伦理生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建构适应市场秩序的公民社会道德？如何在走向大社会的道德转型中继承

小社群道德的遗产，学会在两个道德世界中和谐地生活？哈耶克的道德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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